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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布鲁” 、“公司”或“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3, 0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495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 000.00万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18.39元/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
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18.3954元/股。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2021年修订）》
（深证上〔2021〕919号）第三十九条第（四）项，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
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最终，本
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50.00万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
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 145.00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5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 。 最终
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3, 000.0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2年4月14日（T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艾布鲁” 股
票855.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4月18日（T+2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于2022
年4月18日（T+2日）16: 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
部获配新股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
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年4月18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
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
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
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
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等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
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等板块相关项目
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0, 604, 200户，有效申购股数为69, 535, 961, 000
股， 配号总数为 139, 071, 922个 ， 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
000139071922。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8, 132.86094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总量的20%（即600.00万股）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本次发行的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 54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 45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8.50%。回拨后，本次网上
发行的中签率为0.0209244250%，有效申购倍数为4, 779.10385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4月15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

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2年4月18日（T+2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和《金融时报》上公布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5日

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峰岹科技”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同意
注册（证监许可〔2022〕457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峰岹科技” ，
扩位简称为“峰岹科技” ，股票代码为688279。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
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82.00元/股，发行数量为2, 309.085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
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346.3627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 。 战略投资者承
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
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10.5205万股，占发行总量的4.79% ，初始战略配售与
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235.8422�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调整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1, 609.7645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3.22% ；网上发行数量为588.8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6.78%。

根据《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3, 257.01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
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219.9000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1, 389.8645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22% ，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808.70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6.78% 。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216971%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4月13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

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 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跟投机构为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通创投”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为富诚海富通峰岹科技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截至2022年4月6日（T-3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海通创投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已在
2022年4月15日（T+4日）之前将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
多余款项退回。

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限售期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731, 707 59, 999, 974.00 - 24个月

富诚海富通峰岹科技1号员工
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373, 498 30, 626, 836.00 153, 134.18 12个月

合计 1, 105, 205 90, 626, 810.00 153, 134.18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6, 261, 525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13, 445, 050.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 825, 475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49, 688, 950.00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3, 898, 645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 139, 688, 89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5, 698, 444.45
二、网下配售摇号结果
根据《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

初步询价公告》、《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4月14日（T+3
日） 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主持了峰岹科技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
结果已经深圳市罗湖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 位数 3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峰岹科技A股股票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
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2, 046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对
应的账户数量为205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6个
月。 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984, 858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7.09% ，占扣除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48% 。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
“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 825, 475股，包销金额为149, 688, 950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量的比例为7.91%。

2022年4月15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包销资
金、战略配售募集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和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
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杰
联系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23219622、021-23219496、021-23219524、021-23219904

发行人：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5日

杰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杰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2,562.00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538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杰创
智能”，股票代码为“301248”。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562.00万股，本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39.07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
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
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以下简称
“四个值”）孰低值39.0708元/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
销业务实施细则（2021年修订）》（深证上[2021]919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第三十九条
第（四）项，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证裕投资”）无需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证裕投资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国泰
君安君享创业板杰创智能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杰创智能1号资管计
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62.196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33%。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384.3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为162.196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33%。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222.1040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最终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1,746.5040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72.78%；网上发行数量为653.3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7.22%。

根据《杰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8,957.08587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48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266.504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
量的52.78%；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133.3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
量的47.22%。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0.0193671400%， 申购倍数为
5,163.38498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4月13日（T+2日）结束，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39.07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

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
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证裕投资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证裕投资初始参与
跟投的股票数量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杰创智能1号资管计划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为162.196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33%。

截至2022年4月6日（T-3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
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4月15日（T+4日）之前，依
据缴款原路径退回。根据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
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杰创智能 1号资管计划 1,621,960 63,369,977.20 12个月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0,949,39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27,792,667.3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83,61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4,987,642.70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2,665,04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94,823,112.8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

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
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
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1,269,027股， 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02%，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95%。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383,610股，包销金额为14,987,642.70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发行数量
的比例为1.50%。

2022年4月15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战略配售资金与网上、网下投
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划转至发行人， 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
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38031877，021-38031878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杰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5日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于２０２１年１２
月１７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４５９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
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２，０６０．００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２５．００％。 本
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３０９．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２２５．７０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７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５２５．３０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３０．００％。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８日（Ｔ－１日，周一）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５日

苏州欧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苏州欧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圣电气”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
可〔2022〕438号）。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保荐机
构”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
券”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和民生证券以下统称“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
人的股票简称为“欧圣电气” ，股票代码为“301187” 。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
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4,565.2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
转让，本次发行价格为21.33元/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
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
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
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
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本次发行不
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最终，
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228.26万股回
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网下发行数量为3,264.15万股，占本发行
数量的71.50%；网上发行数量为1,301.0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根据《苏州欧圣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
有效申购倍数为7,501.95235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
下、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2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
913.05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351.10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214.1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48.50%。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26844860%，有效申购倍数为4,408.29913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4月13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
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

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
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
权平均数孰低值，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
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1,684,127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62,522,428.91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456,873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9,745,101.09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3,511,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01,489,63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

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
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
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2,352,728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01%，约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15%。

三、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中泰证券包销， 中泰证券包销股份的数量为456,873

股，包销金额为9,745,101.09元。中泰证券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1.00%。
2022年4月15日（T+4日），中泰证券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

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
登记至中泰证券指定证券账户。

四、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

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一）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泓晟国际中心17楼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59013870、010-59013880
（二）联席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8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85127979

发行人：苏州欧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5日

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赛微微电” ）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2〕467号文同意注册。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 ）担任本次发行的
联席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和华泰联合统称“联席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 000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
发行数量为1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足额汇至
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
的4.00%，本次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2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发行数量为1, 350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31% ；网上发行数量为57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29.69%。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1, 92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
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与初步询价公告》” ）以及《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2, 876.68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192万股股票（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
倍）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 158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
的60.3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762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39.69%。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647166%。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4月15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2年4月15日（T+2日）16: 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74.55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资
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2022年4月15日（T+2日）16: 00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和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0%（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跟投的部分除外）。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
额×0.50%（四舍五入精确到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
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下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年4月15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
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当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 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
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
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
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
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前述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
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
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限售期摇
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
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
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
网上申购。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
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

适用指引第1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 〔2021〕77号）（以下简称 “《承销指
引》” ）、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由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跟投组成，跟投机构为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无发行人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及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上述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2022年4月12日（T-1日）公告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关于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和《北京市嘉源律师事
务所关于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
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2年4月11日（T-2日），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

发行价格为74.55元/股，本次发行总规模约为149, 100.00万元。
依据《承销指引》，本次发行规模10亿元以上、不足20亿元，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跟投比例为4%，但不超过人民币6, 000万元。证裕投资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本次获配股数80万股，获配股数对应金额为5, 964.00万元。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
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联席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4月19日（T+4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
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万股）
获配股数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比例（%）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合计（元） 限售期
（月）

1 证裕投资 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跟投 80 4.00 59, 640, 000.00 - 59, 640, 000.00 24

合计 80 4.00 59, 640, 000.00 - 59, 640, 000.00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2022年4月14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

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深圳市罗湖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
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5889，8389，3389，0889

末“5” 位数 30131，50131，70131，90131，10131，48577

末“6” 位数 161747，411747，661747，911747

末“7” 位数 3247733，5247733，7247733，9247733，1247733，9464923，8448365

末“8” 位数 06296711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赛微微电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15, 24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赛微微电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号）、《承销指引》、《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2021〕213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
管理规则》和《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
〔2021〕212号）等相关规定，联席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
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联席主承销商做出
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2年4月13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196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4, 437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网下申购总量为2, 068, 21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进行配售的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万
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1, 337, 080 64.65% 8, 182, 666 70.66% 0.06120404%

B类投资者 7, 060 0.34% 39, 532 0.34% 0.05599044%

C类投资者 724, 070 35.01% 3, 357, 802 29.00% 0.04637231%

合计 2, 068, 210 100.00% 11, 580, 000 100.00%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尾数若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本次配售无零股产生。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

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4月18日（T+3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

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2年4月19日
（T+4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广东赛微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中公布网下限售
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

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1、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031866、021-38031868
2、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966581

发行人：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4月15日


